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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850.htm 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发行和转让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一百二十六条 股份有限

公司的资本划分为股份，每一股的金额相等。 公司的股份采

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 析：与旧法129条相同，未做变化。说明了股份有限公司的

资本构成形式和股票的性质。 题26：上市公司在 一年内 内购

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 30% 的，

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一百二十七条 股份的发行，实行公

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

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析

：注意第一款股票发行的两个原则：公平、公正。新法将旧

法中“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说法改为“同种类的每一股

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注意第二款中，只针对于同次发行

和同种类的股票其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而对于非同次

发行的股份的认股人来说，其认购条件和价格是会有所差别

的。 第一百二十八条 股票发行价格可以按票面金额，也可以

超过票面金额，但不得低于票面金额。 析：股票的发行价格

可为平份发行与溢价发行两种方式，注意禁止折价发行。 第

一百二十九条 股票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规定的其他形式。 股票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 （一）公

司名称； （二）公司成立日期； （三）股票种类、票面金额



及代表的股份数； （四）股票的编号。 股票由法定代表人签

名，公司盖章。 发起人的股票，应当标明发起人股票字样。 

析：注意股票形式要件的规定：纸面（既实物券式股票）或

国务院证卷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它形式。股票应当记载的

事项共四项，但必须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公司盖章。为明确

和强调发起人的责任，公司股票若为发起人的股票，则应当

标明发起人股票字样。因为发起人在公司中的地位比较特殊

，其所持有的股份权利也与一般公开发行的股份权利不同，

流通往往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必须特别注明。 第一百三十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 

公司向发起人、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并应当

记载该发起人、法人的名称或者姓名，不得另立户名或者以

代表人姓名记名。 析：公司对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可为记名

股也可为不记名股，但发起人股、法人股必须记名。此外，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境外上市的外资股也应采取记名股票

的形式。注意第二款，发起人股、法人股上所记载的名称，

应当是该发起人或法人的名称，而不得另立户名或以代表人

姓名记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